
 

警察教育條例修正草案總說明 

    

「警察教育條例」配合「行政程序法」修正單

純提昇位階或明確規定授權依據之部分條文，業於九

十一年六月五日經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

一三一二○號令公布；為使「警察教育條例」實質內

容更能契合現狀及符合實際需求，並與前開配合行政

程序法修正之部分條文能相互連貫，達成法案之一致

性，爰再擬具「警察教育條例」修正草案，其修正要

點如下： 

一、 修正現行條文第一條；明定「健全警察教育訓練，

培養執法人員」為立法目的；並增訂「本條例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律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一條） 

二、 明定警察養成教育、進修教育及深造教育之教育

宗旨。（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刪除現行條文中「警察學校」字樣及相關規定：

配合「警察法」修正條文第十五條業已刪除設立

警察學校規定，且基層警察教育業已提升至專科

程度，警察學校已為過時學制，爰刪除條例中「警

察學校」字樣及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第

四條、第八條、第十條及刪除現行條文第三條、

第十條） 

四、 明定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辦理之各項教育班

期，如四年制各學系、二年制技術系、研究所、

巡官班、中級幹部訓練班、高級研究班、警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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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警員正期班、進修班、巡佐班等，分別屬於

養成教育、進修教育或深造教育。（修正條文第三

條至第五條） 

五、 明定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受進修教育、深造

教育之現職人員，於修業期間，得帶職帶薪，並

享受公費待遇。（修正條文第六條第一項後段） 

六、 明定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受養成教育學生，

未能畢業或自畢業之日起，連續三年未經特種考

試警察人員考試及格並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分發

任職者，應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修正條文

第六條第二項） 

七、 增訂警察大學及警察專科學校分別得設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錄取人員訓練班期，分別

接受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託，辦理二

等、三等及四等考試錄取人員專業訓練，並追溯

至中華民國九十四年生效。（修正條文第十條） 

八、 增訂擔任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主任秘書之資

格條件，並配合修正部分主管職稱。（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 

九、 現行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教官之進用，事涉

警察專業需求，目前實務上皆由內政部依規定行

之，為符合現制，爰刪除「會同教育部」文字。（修

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 為突顯警察教育層次由高至低之排列方式，爰將

現行警察專科學校、警察大學之排列順序，改為

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修正條文第二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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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至第十二條） 

 

 

 

警察教育條例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說明 

第一條  為健全警

察教育訓練，

培 養 執 法 人

員，特制定本

條例。 

警察教育

依本條例規定

辦理；本條例

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有關法

律之規定。 

第一條  本條例依

警察法第三條

及第十五條制

定之。 

一、警察法第三條及

第十五條均非本

條例之法源，爰

修正現行條文第

一條文字；明定

第一項「健全警

察教育訓練，培

養執法人員」為

立法目的。 

二、為使本法適用上

更加周延，增訂

第二項：本條例

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律之

規定。 

第二條  警察教育

分 養 成 教

育、進修教

育、深造教

育；分別由警

第二條  警察教

育，分養成教

育、進修教

育、深造教

育；分別由警

一、配合「警察法」

修正條文第十

五條業已刪除

設立警察學校

之規定，另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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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大學、警察

專科 學校辦

理；教育宗旨

如下： 

一、養成教育：

以培養初

任警察人

員應具備

之品操及

工作知能

為宗旨。 

二、進修教育：

以增進現

職警察人

員 專 業

（長）及管

理學能為

宗旨。 

三、深造教育：

以 培 養 現

職 警 察 人

員 決 策 及

領 導 才 能

為宗旨。 

 

察學校、警察

專科學校、警

察大學辦理。

前項學校

之組織，另以

法律定之。 

  

警察教育業已

提升至專科程

度，警察學校已

為過時學制，爰

刪除「警察學

校」字樣。 

二、為凸顯警察教育

層次由高至低

之排列方式，爰

調 整 警 察 大

學、警察專科學

校順序。 

三、明定各類警察教

育之宗旨，使各

警察機關、學校

辦理教育方向

更加明確化，爰

增訂第一項各

款之規定。 

四、學校之組織在機

關組織法中已

有授權依據，毋

須再於本條例

中訂定，爰刪除

現行條文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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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警察學校

設警員班及預

備班。 

警員班修

業年限一年，

應考資格須公

立或已立案之

私立高級中學

或同等學校畢

業，或具有同

等學力者。 

預備班修

業年限三年，

成績及格者，

比敘高級中學

畢業資格，經

甄試合格升入

警察專科學校

專科警員班，

其 成 績 特 優

者，得經考選

保 送 警 察 大

學。其應考資

格須公立或已

立案之私立國

民中學或同等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警察法」

修正條文第十五

條業已刪除設立

警 察 學 校 之 規

定，且基層警察教

育業已提升至專

科程度，警察學校

已為過時學制，爰

刪除「警察學校」

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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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畢業，或

具有同等學力

者。 

前 項 預

備班設置辦法

及比敘高級中

學畢業資格辦

法，由內政部會

同教育部定之。

第三條  警察大學

設 下 列 系 、

所： 

一、學系： 

（一）四年制各

學系：為

養 成 教

育，修業

年 限 四

年，成績

及格者，

依法授予

學 士 學

位。 

（二）二年制技

術系：為

進 修 教

第五條  警察大學

設 下 列 系 、

所： 

一、學系： 

（一）四年制

各 學

系：修

業年限

四年，

成績及

格者，

依法授

予學士

學位。

（二）二年制

技 術

系：修

一、 條次變更。 

二、 為使警察大學

辦理招生作業

更能符合行政

程 序 法 之 規

定，爰增訂第二

項「應考資格

及」文字。 

三、 為符合現狀，明

定警察大學辦

理之各項教育

班期，分別屬於

養成教育、進修

教育或深造教

育。 

四、 警察大學四年

制各學系為培

 ６



 

育，修業

年 限 二

年，成績

及格者，

依法授予

學 士 學

位。 

二、研究所： 

（一）碩士班為

進 修 教

育，修業年

限一至四

年，成績及

格，符合學

位授予法

者，授予碩

士學位。。 

（二）博士班為

深 造 教

育，修業年

限二至七

年，成績及

格，符合學

位授予法

者，授予博

士學位。 

業年限

二年，

成績及

格者，

依法授

予學士

學位。

二、研究所：修

業年限碩士

班 一 至 四

年，博士班

二至七年，

成績及格，

符合學位授

予法者，分

別授予碩士

或 博 士 學

位。 

前項各系、

所 之 招 生 規

定，由警察大學

擬訂，層報內政

部核定後，轉報

教育部備查。 

警 察 大 學

各學系及二年制

養基層警察幹

部 之 主 要 來

源，是為養成教

育；二年制技術

系、研究所碩士

班以增進現職

警察人員專業

（長）及管理學

能為宗旨，為進

修教育。 

五、 研究所博士班

以研究警察高

深 學 術 為 宗

旨，為深造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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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項 各

系、所之應考資

格 及 招 生 規

定，由警察大學

擬訂，層報內政

部核定後，轉報

教育部備查。 

警察大學各

學系及二年制

技術系，得甄試

具特殊專長人

員或甄選警察

專科學校成績

特優畢業學生

入學；其入學資

格、條件、名額

及甄試或甄選

程序之辦法，由

內政部定之。 

技術系，得甄選

或甄試警察專科

學校成績特優或

具特殊專長人員

入學；其入學資

格、條件、名額

及甄選或甄試程

序之辦法，由內

政部定之。 

第四條  警察專科

學校設下列各

班： 

一、專科警員正

期班：為養

成教育，修

業年限二

第四條    警察專科

學校設專科警

員班，修業年

限二年，成績

及格者，依法

取得專科畢業

資格。其應考

一、 現行條文第二

項配合現行條

文第三條之刪

除而刪除。 

二、 為符合現狀，明

定警察專科學

校辦理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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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成績及

格者，依法

取得專科

畢業資格。 

二、專科警員進

修班：為進

修教育，修

業年限一

年，成績及

格者，依法

取得專科

畢業資格。 

  前項各班

之應考資格及

招生規定，由警

察專科學校擬

訂，層報內政部

核定後，轉報教

育部備查。 

警察專科

學校得甄試具

特殊專長人員

入學，其入學資

格、條件、名額

及程序之甄試

辦法，由內政部

資格須公立或

已立案之私立

高級中學或同

等學校畢業，

或具同等學力

者。 

前條警員

班、預備班，

於未設置警察

學 校 之 省

（市），為應警

察員額需求，

得經內政部會

同 教 育 部 核

准，由警察專

科學校辦理。

前二項各

班 之 招 生 規

定，由警察專

科學校擬訂，

層報內政部核

定後，轉報教

育部備查。 

警察專科

學校得甄試具

特殊專長人員

班期，分別屬於

養成教育或進

修教育。 

三、 為使警察專科

學校辦理招生

作業更能符合

行政程序法之

規定，爰增訂第

二項「應考資格

及」文字 

四、 為提昇現職人

員素質，專科警

員進修班自民

國七十九年起

開辦至今已招

生十餘期，為符

合現狀，並予以

法制化，爰增訂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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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入學；其入學

資格、條件、

名額及甄試程

序之辦法，由

內政部定之。

第五條  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

學校得設下列

各班辦理進修

教育及深造教

育 ， 修 業 期

滿，成績及格

者，授予警察

學資證明： 

一、警察大學得

設 巡 官

班、中級幹

部 訓 練

班 、 專 業

班，辦理進

修教育；得

設 警 監

班、高級研

究班，辦理

深造教育。 

二、警察專科學

第六條   警察大學

得設警佐班、專

業班等，辦理現

職人員進修教

育；得設警正

班、警監班、研

究班等，辦理現

職人員深造教

育。其實施辦

法，由內政部定

之。 

一、 條次變更。 

二、 為凸顯警察教

育層次由高至

低 之 排 列 方

式，爰調整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

學校順序。 

三、 明 定 警 察 大

學、警察專科學

校辦理現職人

員 之 進 修 教

育、深造教育，

修業期滿，成績

及格者，授予警

察學資證明。 

四、 現行警佐班之

招考條件，大都

已銓敘警正警

察官，且參訓學

員畢業後都以

巡官或同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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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得 設 巡

佐班、專業

班，辦理進

修教育。 

前項進修教

育及深造教育

之實施辦法，由

內政部定之。 

職務任用，為使

招考目的與未

來任用職務相

符，「警佐班」

之班期用語，爰

修正為「巡官

班」。 

五、 現行警正班招

考對象為警正

二 階 以 上 人

員，如循例以

「警正班」定位

班期名稱，恐被

誤解為初任警

正官等訓練班

期；為與實務狀

況一致，並對照

現有之高級研

究班，爰修正

「警正班」為

「中級幹部訓

練班」。 

六、 比較中級幹部

訓練班、警監

班、高級研究班

之教育性質、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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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對象職務等

階等因素，爰將

中級幹部訓練

班歸類為進修

教育；而警監

班、高級研究班

則定位為深造

教育。 

七、 為凸顯研究班

為現職警察人

員最高層次之

在 職 進 修 班

期，爰於研究班

前增列「高級」

二字。 

五、警察專科學校已

辦理巡佐班及

專業班多年，為

取得辦理之依

據，爰增訂之。

第六條  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

學校受養成教

育之學生，得

享受公費待遇

及津貼；受進

第九條  警察專科

學校、警察大

學受養成教育

之學生，得享

受公費待遇及

津貼；其辦法

一、 條次變更。 

二、 為凸顯警察教

育層次由高至

低 之 排 列 方

式，爰調整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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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深造教育

之現職人員，

於核定進修期

間，得帶職帶

薪，並享受公

費待遇；其辦

法由內政部定

之。 

前項受養

成教育學生未

能畢業或自畢

業之日起，連

續三年未經公

務人員特種考

試警察人員考

試及格並依警

察人員人事條

例 分 發 任 職

者，應賠償在

學期間之教育

費用。 

警 察 大

學、警察專科

學 校 畢 業 學

生，依法任警

察官人員，應

由 內 政 部 定

之。 

警察專

科學校、警察

大學畢業學

生，依法任警

察官人員，應

依規定服務滿

一定年限，服

務年限未滿

者，應賠償在

學期間之教育

費用；其賠償

內容、標準、

程序及服務年

限期間之辦

法，由內政部

定之。 

學校順序。 

三、 配合行政程序

法之施行，並使

現職人員，於警

察大學、警察專

科學校進修期

間，得帶職帶

薪，並享受公費

待遇，爰增訂第

一項後段規定。

四、 為配合行政程

序法之施行，使

國家培育之人

才蔚為所用，同

時考量警察任

務特性及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

學校養成教育

學 生 修 業 年

限，並參酌兩校

現行招生簡章

之規定，增訂第

二 項 警 察 大

學、警察專科學

校養成教育學

生未能畢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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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服務滿

一定年限，服

務 年 限 未 滿

者，應賠償在

學期間之教育

費用。 

前二項之

賠償內容、標

準、程序及服務

年限期間之辦

法，由內政部定

之。 

自 畢 業 之 日

起，連續三年未

經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警察人

員考試(以下簡

稱警察特考)及

格並依警察人

員人事條例分

發任職者，須賠

償在學期間之

教育費用。 

五、 考 量 警 察 大

學、警察專科學

校養成教育學

生未能畢業；或

自 畢 業 之 日

起，連續三年未

經考試及格並

分發任職者，應

賠償之教育費

用與依法分發

任職人員，而服

務年限未滿者

之賠償費用有

其相牽連性，爰

明定有關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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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標準、程

序及服務年限

期間之辦法，由

內政部定之。 

第七條  警察大學

各系、所及警

察專科學校各

班初試錄取人

員，應經身家

調查合格，始

得入學；其項

目、標準及實

施程序之調查

辦法，由內政

部定之。 

第五條之一  警察

專科學校各

班及警察大

學各系、所初

試 錄 取 人

員，應經身家

調查合格，始

得入學；其項

目、標準及實

施程序之調

查辦法，由內

政部定之。 

一、 條次變更。 

二、 為凸顯警察教

育層次由高至

低 之 排 列 方

式，爰調整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

學校順序。 

  第十條  警察學校

之課程標準，

由 內 政 部 定

之。 

      警察專科

學校及警察大

學 之 教 育 科

目，由內政部

會同教育部定

之。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警察法」

修正條文第十五

條業已刪除設立

警察學校之規

定，且基層警察

教育業已提升至

專科程度，警察

學校已為過時學

制，爰刪除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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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三、 警察大學、警察

專科學校之教育

科目已併入二校

之教育計畫，不

再贅述，爰將第

二項併入修正條

文第八條。 

第八條  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學

校教育計畫，應

層報內政部核

定後，轉報教育

部備查。 

第十一條    警察學

校 教 育 計

畫，應報內

政部核備。

警察專科學

校及警察大

學 教 育 計

畫，應報請

內政部核轉

教 育 部 備

查。 

一、 條次變更。 

二、 為凸顯警察教

育層次由高至

低 之 排 列 方

式，爰調整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

學校順序。 

三、 配合「警察法」

修正條文第十

五條刪除設立

警察學校之規

定，基層警察教

育業已提升至

專科程度，警察

學校已為過時

學制，爰刪除現

行條文第十一

條前半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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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

學校學生(員)

教育期間，有

關開除學籍、

勒令退學、退

訓、留校察看

及功過之獎懲

規則，由內政

部定之。 

第五條之二  警察

專科學校、警

察 大 學 學 生

( 員 ) 教 育 期

間，有關開除

學籍、勒令退

學、退訓、留

校察看及功過

之獎懲規則，

由 內 政 部 定

之。 

一、 條次變更。 

二、 為凸顯警察教

育層次由高至

低 之 排 列 方

式，爰調整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

學校順序。 

第十條  警察專科

學校得設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

警察人員考試

錄取人員訓練

班，接受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

訓 委 員 會 委

託，辦理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

警察人員考四

等考試錄取人

員訓練，訓練

期間一年。 

  警察大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據考試院九十

五年九月八日訴

字第一五九號、

九十六年四月二

十日訴字第四十

一號、九十七年

三月二十一日訴

字第四十一號訴

願決定，九十四

年以後錄取警察

特考三等考試

者，均應安排至

中央警察大學接

受基礎訓練，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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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得設公務

人員特種考

試警察人員

考試錄取人

員訓練班，接

受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

委 員 會 委

託，辦理公務

人員特種考

試警察人員

考試二等、三

等考試錄取

人員訓練，訓

練 期 間 一

年。本訓練班

期之規劃得

追溯自中華

民國九十四

年以後錄取

本項考試人

員。 

 前二項受

訓人員，訓練

期間之待遇，

適用公務人員

增訂本條文，取

得安排至警察大

學訓練之法源基

礎，並追溯至中

華民國九十四年

考試錄取人員，

以回應考試院之

訴願決定；經訓

練合格者，能依

法取得任官銓敘

資格，以配合警

察人員人事條例

第十一條第二項

之適用。 

三、 配合「考試法」

第二十條及「公

務人員考試錄取

人員訓練辦法」

第十七條規定，

明定警察特考錄

取人員訓練屬於

委訓性質，並依

據初任警察官等

之不同，明定二

等、三等考試錄

取人員訓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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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錄取人員

訓練之有關規

定辦理。 

中華民國

九十三年以前

經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警察人

員考試三等考

試錄取、警佐

警察人員晉升

警正官等考試

及格或警佐警

察人員晉升警

正官等訓練及

格者，得遴選

至警察大學接

受四個月以上

之訓練，有關

其遴選資格、

條件、名額、

程序、訓練方

法與內容之辦

法，由內政部

定之。 

託警察大學辦

理；四等考試錄

取人員訓練，則

委託警察專科學

校辦理。 

四、 依據「公務人員

考試錄取人員訓

練辦法」第十條

規定，明定受訓

人員，訓練期間

之待遇。 

五、 現職警察人員經

警察特考三等考

試錄取並訓練結

束者或警佐警察

人員晉升警正官

等考試及格或警

佐警察人員晉升

警正官等訓練及

格者，依據警察

人員人事條例第

十二條及第十四

條規定，均具有

警正四階以上警

察官之任官資

格，基於公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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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考量，同時

也兼顧警正四階

以上巡官職務名

額之有限性，爰

在警察大學開設

不同班期，開放

部分名額，遴選

具有相同資格之

人員參訓，以鼓

勵基層士氣。 

 

第十一條  警察大

學、警察專

科學校之下

列人員，除

應具法律規

定任用資格

外，須曾受

警察大學二

年制以上警

察教育，並

曾任警察教

育或行政工

作 五 年 以

上： 

一、警察大學之

第七條  警察學

校、警察專科

學校、警察大

學之校長、教

育長及教務、

訓導主管人員

資格，除依法

律規定外，須

曾受第五條警

察教育，並曾

任警察教育或

行政工作五年

以上者。 

一、條次變更。 

二、配合「警察法」

修正條文第十

五條業已刪除

設立警察學校

之規定，且基層

警察教育業已

提升至專科程

度，警察學校已

為過時學制，爰

刪除「警察學

校」字樣；條文

中引敘之條次

並配合調整。 

三、 為凸顯警察教

 ２０



 

校長、副校

長、主任秘

書 及 教

務、學生事

務之主管

人員。 

     二、警察專科學

校 之 校

長、教育

長、主任秘

書 及 教

務、訓導之

主管人員。 

育層次由高至

低之排列方

式，爰調整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

學校順序。 

四、增訂擔任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學

校主任秘書之

資格條件，並配

合修正部分主

管職稱。 

第十二條  警察大

學、警察專

科學校教官

之進用及資

格 審 查 辦

法，由內政

部定之。 

  

第八條  警察教育

之教授、副教

授、講師、助

教資格，依照

教育法令規定

辦理；教官資

格，由內政部

會同教育部定

之。 

一、條次變更。 

二、警察教育之教

授、副教授、助

理教授、講師等

任用資格，除依

照教育法令規

定辦理外，中央

警察大學組織

條例、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組織

條例中已有明

定，為避免重複

規定，爰刪除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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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條文前半段

文字。 

三、現行警察大學、

警察專科學校教

官之進用，均應

具有警察官任用

資格，且在學校

從事警察專業教

育，教授警察實

務或技能課程，

不對學生從事管

教工作，與軍訓

教官設置之目的

不同，目前實務

上皆由內政部設

教官資格審查委

員會依規定行

之，為符合現

制，爰刪除「會

同教育部」文

字。 

第十三條  外國現

職警察人員

來中華民國

研習警政，

由內政部送

第五條之三  外國

現職警察人

員來中華民

國 研 習 警

政，由內政部

一、 條次變更。 

二、 為凸0顯警察教

育層次由高至

低 之 排 列 方

式，爰調整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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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育部審

定後，分發

警察大學或

警察專科學

校入學；其

在校修業期

間之協助輔

導、公費待

遇及補助等

事 項 之 辦

法，由內政

部定之。 

送請教育部

審定後，分發

警察專科學

校或警察大

學入學；其在

校修業期間

之 協 助 輔

導、公費待遇

及補助等事

項之辦法，由

內政部定之。

大學、警察專科

學校順序。 

第十四條  各級警

察機關應實

施警察常年

訓練，其項

目及實施方

式之辦法由

內 政 部 定

之。 

第十二條  各級警

察機關應實

施警察常年

訓練，其辦法

由內政部定

之。 

一、 條次變更。 

二、 配合行政程序

法之施行及法

律授權明確性

之規定，爰增訂

有關常年訓練

之項目及實施

方式之辦法，由

內政部定之。 

第十五條  本條例

自公布日施

行。 

第十三條    本條例

自公布日施

行。 

條次變更，條文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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